
 

114 年度桃園市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

Ｃ數位學習講師培訓工作坊─PaGamO 

1. 依據：「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」114 年桃園市中小學實施計畫。 

2. 研習目的 

為促進數位學習的發展，本計畫致力於培養數位平台的進階操作與應用能力，並培

育本市優秀講師人才。鼓勵教學實踐，將數位工具融入課堂教學，藉此提升學生的

學習成效。 

3. 辦理單位 

(1) 指導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

(2) 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、英屬維京群島商幫你優股份有

限公司臺灣分公司。 

(3) 協辦單位：桃園市蘆竹區南崁國民小學。 

4. 研習對象   

已參加過 A1數位學習工作坊(一)+A2 數位學習工作坊(二)認證之國民中小學

教師，並依下列順序優先錄取： 

(1) 取得任一 PaGamO 教師認證之本市國中小教師（含冒險家／素養家／

領航家證書）。 

(2) 參與過 PaGamO 初／進階研習之本市國中小教師。 

(3) 曾參與 PaGamO A2 教師研習之本市國中小教師。 

(4) 曾參與 PaGamO A2 教師研習之外縣市教師。 

5. 報名方式與時間   

(1)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：課程代碼 5550172，課程名稱[精進數

位]Ｃ數位學習講師培訓工作坊-PaGamO。 

(2) 報名截止時間：即日起至 115 年 5 月 13 日止。  

(3) 參與人數：30名。 

(4) 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後，將由 PaGamO 團隊協助資格審核，

並寄送錄取通知信。 

6. 研習時間與地點   

(1) 時間：115年 5月 23日(星期六)上午 9 時至下午 4時及 115 年 5 月 27

日(星期三)下午 1時 30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(共 2 日，總計 9 小時)。  



 

(2) 地點：桃園市蘆竹區南崁國民小學 5 樓電腦教室(桃園市蘆竹區吉林路

160 號)。 

7. 聯絡單位   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資教科 葉昕語。 

TEL: (03)3322101#7511。 

Email: 10065418@ms.tyc.edu.tw。 

8. 其他事項   

(1) 研習期間如遇天然災害、疫情影響，處理措施將另行發信給予參與學員。 

(2) 本研習期間僅提供午餐(5月 23 日)，不提供住宿與交通費。 

(3) 全程參與完本研習外，需繳交作業，經審核後才會成為 PaGamO講師。 

 

9. 課程表 

場次 名稱 辦理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名額 

1 

C數位學習 

講師培訓工

作坊-PaGamO 

115/5/23(六) 

09:00-16:00 

共 6 小時 

09:00-10:30 小試身手 邊玩邊學：遊

戲介面複習與進階操作實踐 

10:40-12:00 小試身手 邊玩邊學：教

師後台複習與進階操作實踐 

13:00-14:30 遊戲開始之前：PaGamO 

的班級經營、親師溝通與資訊安全策略 

14:40-16:00 當遊戲碰到教學：熱血電

競賽、素養教材教學應用、數據分析 

PaGamO 素養

學習團隊 

黃立承 講師 

30 

115/5/27(三) 

13:30-16:30 

共 3 小時 

13:30-15:00 當遊戲碰到教學：自建題

庫、批量上傳 × AI 應用 

15:00-16:30 會玩又會教：講師試教與

實作 

 

10. 講師檢核作業 

除課程中的實戰試教演練之外，還需拍攝三題回家作業(內容如圖)，經審核後才會

成為 PaGamO講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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